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11號

上  訴  人  中都健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如臻 

訴訟代理人  許桂挺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士哲律師

            羅仕銘 

被  上訴人  紅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寶麟 

訴訟代理人  鄭啓豪 

            黃宗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

月20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主張部分：

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為代理一般特約商店收付交易款事宜之

第三方支付業者，個人、商號或法人與收單機構即聯合信用卡

處理中心簽約合作成為特約商店後，即可向被上訴人申請開通

刷卡業務，進而於第三方支付交易中，提供消費者使用信用卡

刷卡付款的服務。訴外人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麥克文

森公司)於民國106年10月2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聯合信用卡處

理中心-電子簽帳端末機服務合約書」(下稱系爭服務合約

書)，利用被上訴人之金流工具與會員為交易，嗣麥克文森公

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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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

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營業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讓

渡契約)，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對會員之權利義務，又

部分會員因麥克文森公司歇業倒閉無法取得服務，或不同意上

訴人的課程安排等因素，而分別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款，致被

上訴人受有遭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下稱聯合信用卡

處理中心)強制扣款新臺幣(下同)108,4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

損害，此項損害本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負責，但被上訴人已於其

與麥克文森公司簽定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

渡契約中，就會員權益部分為保證，則被上訴人既已退還會

費，自得依民法第312條主張承受會員之債權，並依民法第305

條規定向上訴人請求清償，或依不當得利之請求權，請求上訴

人返還因被上訴人代其退還會費所取得之不當得利等語。並聲

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8,49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該各條内容均

以「讓渡」稱之，為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雙方間債務承擔之

合意，且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4項

約定觀之，特別把〈支付〉甲方一(即麥克文森公司)之具體事

物明示包括「營業讓與」及「健身器材乙批」；〈支付〉甲方

二(即麥克健身有限公司)則未揭示「營業讓與」事項，明示

「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權益應予保障，排除「麥克健身有限

公司」會員權益應予保障之列，上訴人確實存在欲承受麥克文

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務之法效意思，足見對於麥克

文森公司會員權益應負之權利、義務均屬讓渡營業權之讓與事

項，讓渡契約屬概括營業承受契約。

㈡又被上訴人於收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

第461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

6處分書後聲請閱卷，由卷内所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

爭營業讓渡契約、偵查筆錄等，知悉債務移轉予上訴人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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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等同斯時受對債權人為承受債務的通知，依民法第305

條規定，自生承擔債務之效力。

㈢依麥克健身生活館契約書第15條約定，會員基於契約對價關係

付費給麥克文森公司，該會員於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何場館運

動健身及其內部稅務如何規劃，係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內部的

事項，無礙會員與麥克文森公司間有健身契約之對價關係存在

事實。

貳、上訴人抗辯部分:

於原審抗辯：上訴人並非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當事人，依債之相

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對上訴人的請求為無理

由。又上訴人簽訂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

契約係僅出資購買麥克文森公司大雅中清館的器材，契約內容

並未提及上訴人應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的債務，麥克文森公

司的債務與上訴人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

訴駁回。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第461號不起訴

處分書內容，麥克文森公司轄下共有五個健身場館，而上訴人

僅承買其中一場館(即大雅中清館)之經營權，且麥克文森公司

負責人於上開告訴案件中亦自承麥克文森公司僅為特定場館之

「經營權移轉」，上訴人既僅承受「大雅中清館」之營業，非

屬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

㈡上訴人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5條第4項約定負「會員權

益」照舊保證責任之對象僅為「大雅中清館」之會員，並不及

於「大甲館」之會員范素玉、吳其峰、林珈慧、江貞慧。「會

員權益」照舊即麥克文森公司原會員得繼續對上訴人主張享有

會員權益使用大雅中清館設施，不因經營權更迭受影響，即係

由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約定，由上訴人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

其會員應履行之服務內容，其法律性質屬民法第301條規定之

「由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承擔其債務」，非經麥克文森公

司會員承認，不得拘束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本件申請退費之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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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文森公司會員，既已非麥克文森公司會員，自非上訴人應保

證其會員權益之對象。

㈢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扣款，係基於被上訴人與聯合

信用卡處理中心間之約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亦不

因此受有無法律上原因所生之利益。而被上訴人得向麥克文森

公司請求賠償之依據，則係基於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間之

契約約定，依契約之相對性，被上訴人無從根據其與麥克文森

公司之上開契約約定向上訴人為本件請求。

參、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108,492元，及自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且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本

件上訴，並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

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肆、本院之判斷:　　

本件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於106年10月24日簽訂系爭服務

合約書，麥克文森公司則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營

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及被上訴人遭聯合信

用卡處理中心扣款108,492元等情，有系爭服務合約書、系爭

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克文森公司刷卡

交易、撥款及扣款明細表、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特約商店調整

通知單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另上訴人僅受讓麥克文

森公司大雅中清館之營業器材，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240頁)，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

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第5條第4項記載

「乙方(即上訴人)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

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

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

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業據

其提出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影本為證

(見原審卷第199頁、本院卷第188-189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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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亦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

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係以「承受契約當事人地

位」為標的，其性質為概括營業承受契約，上訴人應繼受麥克

文森公司就系爭服務合約書對被上訴人之契約責任，被上訴人

自得依系爭服務合約書第9條及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

器材讓渡契約之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律關係，或依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強

制扣款之系爭款項等情，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

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

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

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

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

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應通觀契約全

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盤之觀

察，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兩可時，固不得拘

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

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

約文字更為曲解；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

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

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而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

人為準，故凡主張係契約上之債權人，不問其實際情形如何，

對於債務人當然得主張行使契約上之權利，其以債務人為被告

提起訴訟，請求履行契約，要難謂於當事人之適格有何欠缺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9

6年度台上字第1809號、99年度台上字第1598號裁判意旨參

照)。

㈡觀諸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甲方)、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茲就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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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契約標的：甲方於臺

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

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

產所有權，由甲方支付乙方點收(如附件清單)。...㈠甲、

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㈡甲方對於讓渡基

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等語(見原審卷

第197、199頁）、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

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一)、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

稱：乙方)雙方茲就營業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

契約標的：〈甲方一〉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

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

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由乙方(應為〈甲方

一〉之誤植)支付〈甲方一〉(應為乙方之誤植)點收(如附件清

單)。...㈠甲、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

㈡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

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7至188頁)，業已明文表明契約標

的為「甲方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

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

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並約定「甲、乙雙方同意以108

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

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顯見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

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受讓「麥克

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

所有權，復明確表示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4月1日前之債務均

應由其自行負擔，顯然並無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或承擔麥克

文森公司債務之意，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

業/器材讓渡契約為經營權移轉契約云云，允無足採。

㈢至系爭營業讓渡契約雖另約定「...甲、乙雙方權利義

務：...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

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

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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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原審卷第

199頁)、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另約定「...甲、乙雙方權

利義務：…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

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

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

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本院

卷第188-189頁)，惟該契約內容並未提及應由上訴人負責之會

員權益內容為何，更未說明應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

會員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參諸同契約既已載明麥克文森公司應

就其於108年4月1日前之債務自負全責，麥克文森公司於該日

之前依其與會員間之契約所負債務，自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自行

負責。況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費用均已給付麥克文森公司，若

上訴人有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

意，理應就該會員人數、名冊、所餘會期長短、契約約定服務

內容等影響債務內容之因素均詳予瞭解，並以之作為讓渡金額

之減項，然系爭讓渡契約中就該等會員之權利義務內容均付之

闕如，衡諸常理，上訴人應無可能願意承擔該等內容、範圍均

不明之債務。綜合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

約之契約文義、契約全文、訂約時之資料、契約之目的及經濟

價值，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所謂上訴

人保證負責「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會員權益等語，

應僅係上訴人同意接受原「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

會員繼續至該場館使用上訴人所受讓之器材設備，但相關健身

契約服務內容，仍應由上訴人與有意願之會員再行蹉商簽訂，

始符合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

上訴人抗辯並未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其會員之債務等語，應屬

可採。

㈣被上訴人另案對麥克文森公司之負責人謝佳容提起詐欺告訴之

刑事案件中，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被上訴人再議之處分

書中雖認「...被告（謝佳容）與他人締結上開經營權移轉契

約文件時，均於契約上明定買受方須保證會員權益照舊，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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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方須承受被告所營公司與消費者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

以確保消費者不致以未獲服務等理由，要求發卡銀行退款，而

造成聲請人公司遭扣之損害...」等語，固有被上訴人所提出

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6號處分書可參(見本

院卷第125頁)。惟上開處分書認定之事實，並無拘束民事訴訟

之效力，且本件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之系爭營業讓渡契

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轉讓動產所有權，並非概括

承擔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債務之契約，業如前述，是被上

訴人援引上開檢察官處分書之理由，認上訴人須承受麥克文森

公司與其會員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因

會員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致其遭收單機構扣款之損害云

云，亦無足取。

㈤基上，上訴人並未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

關係，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或與被上訴人間之契約關係均

與上訴人無關。縱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依信用卡法律關係向其

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被上訴人因而遭聯合信用卡中心

強制扣款，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亦僅得依其與麥克

文森公司之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對麥克文森公司請求損害賠

償。是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

係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損害，並無理由。且上訴人並未因麥克

文森公司之會員向其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而受有利益，

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所受利益，亦

屬無據。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或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08,492元及自支付命

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諭知兩造供

擔保後得、免假執行，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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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林秉暉

                              法  官　王金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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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11號
上  訴  人  中都健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如臻  
訴訟代理人  許桂挺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士哲律師
            羅仕銘  
被  上訴人  紅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寶麟  
訴訟代理人  鄭啓豪  
            黃宗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0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主張部分：
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為代理一般特約商店收付交易款事宜之第三方支付業者，個人、商號或法人與收單機構即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簽約合作成為特約商店後，即可向被上訴人申請開通刷卡業務，進而於第三方支付交易中，提供消費者使用信用卡刷卡付款的服務。訴外人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麥克文森公司)於民國106年10月2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電子簽帳端末機服務合約書」(下稱系爭服務合約書)，利用被上訴人之金流工具與會員為交易，嗣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營業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對會員之權利義務，又部分會員因麥克文森公司歇業倒閉無法取得服務，或不同意上訴人的課程安排等因素，而分別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款，致被上訴人受有遭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下稱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強制扣款新臺幣(下同)108,4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損害，此項損害本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負責，但被上訴人已於其與麥克文森公司簽定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中，就會員權益部分為保證，則被上訴人既已退還會費，自得依民法第312條主張承受會員之債權，並依民法第305條規定向上訴人請求清償，或依不當得利之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因被上訴人代其退還會費所取得之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8,49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該各條内容均以「讓渡」稱之，為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雙方間債務承擔之合意，且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4項約定觀之，特別把〈支付〉甲方一(即麥克文森公司)之具體事物明示包括「營業讓與」及「健身器材乙批」；〈支付〉甲方二(即麥克健身有限公司)則未揭示「營業讓與」事項，明示「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權益應予保障，排除「麥克健身有限公司」會員權益應予保障之列，上訴人確實存在欲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務之法效意思，足見對於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權益應負之權利、義務均屬讓渡營業權之讓與事項，讓渡契約屬概括營業承受契約。
㈡又被上訴人於收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第461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6處分書後聲請閱卷，由卷内所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偵查筆錄等，知悉債務移轉予上訴人承擔的事實，等同斯時受對債權人為承受債務的通知，依民法第305條規定，自生承擔債務之效力。
㈢依麥克健身生活館契約書第15條約定，會員基於契約對價關係付費給麥克文森公司，該會員於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何場館運動健身及其內部稅務如何規劃，係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內部的事項，無礙會員與麥克文森公司間有健身契約之對價關係存在事實。
貳、上訴人抗辯部分:
於原審抗辯：上訴人並非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當事人，依債之相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對上訴人的請求為無理由。又上訴人簽訂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係僅出資購買麥克文森公司大雅中清館的器材，契約內容並未提及上訴人應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的債務，麥克文森公司的債務與上訴人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第461號不起訴處分書內容，麥克文森公司轄下共有五個健身場館，而上訴人僅承買其中一場館(即大雅中清館)之經營權，且麥克文森公司負責人於上開告訴案件中亦自承麥克文森公司僅為特定場館之「經營權移轉」，上訴人既僅承受「大雅中清館」之營業，非屬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
㈡上訴人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5條第4項約定負「會員權益」照舊保證責任之對象僅為「大雅中清館」之會員，並不及於「大甲館」之會員范素玉、吳其峰、林珈慧、江貞慧。「會員權益」照舊即麥克文森公司原會員得繼續對上訴人主張享有會員權益使用大雅中清館設施，不因經營權更迭受影響，即係由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約定，由上訴人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其會員應履行之服務內容，其法律性質屬民法第301條規定之「由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承擔其債務」，非經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承認，不得拘束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本件申請退費之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既已非麥克文森公司會員，自非上訴人應保證其會員權益之對象。
㈢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扣款，係基於被上訴人與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間之約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亦不因此受有無法律上原因所生之利益。而被上訴人得向麥克文森公司請求賠償之依據，則係基於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間之契約約定，依契約之相對性，被上訴人無從根據其與麥克文森公司之上開契約約定向上訴人為本件請求。
參、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108,492元，及自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且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肆、本院之判斷:　　
本件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於106年10月24日簽訂系爭服務合約書，麥克文森公司則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及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扣款108,492元等情，有系爭服務合約書、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克文森公司刷卡交易、撥款及扣款明細表、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特約商店調整通知單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另上訴人僅受讓麥克文森公司大雅中清館之營業器材，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0頁)，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第5條第4項記載「乙方(即上訴人)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業據其提出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199頁、本院卷第188-189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亦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係以「承受契約當事人地位」為標的，其性質為概括營業承受契約，上訴人應繼受麥克文森公司就系爭服務合約書對被上訴人之契約責任，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服務合約書第9條及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律關係，或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強制扣款之系爭款項等情，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盤之觀察，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而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故凡主張係契約上之債權人，不問其實際情形如何，對於債務人當然得主張行使契約上之權利，其以債務人為被告提起訴訟，請求履行契約，要難謂於當事人之適格有何欠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96年度台上字第1809號、99年度台上字第159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觀諸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茲就營業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契約標的：甲方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由甲方支付乙方點收(如附件清單)。...㈠甲、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㈡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等語(見原審卷第197、199頁）、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一)、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茲就營業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契約標的：〈甲方一〉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由乙方(應為〈甲方一〉之誤植)支付〈甲方一〉(應為乙方之誤植)點收(如附件清單)。...㈠甲、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㈡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7至188頁)，業已明文表明契約標的為「甲方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並約定「甲、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顯見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受讓「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復明確表示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4月1日前之債務均應由其自行負擔，顯然並無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或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債務之意，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為經營權移轉契約云云，允無足採。
㈢至系爭營業讓渡契約雖另約定「...甲、乙雙方權利義務：...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另約定「...甲、乙雙方權利義務：…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88-189頁)，惟該契約內容並未提及應由上訴人負責之會員權益內容為何，更未說明應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參諸同契約既已載明麥克文森公司應就其於108年4月1日前之債務自負全責，麥克文森公司於該日之前依其與會員間之契約所負債務，自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自行負責。況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費用均已給付麥克文森公司，若上訴人有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意，理應就該會員人數、名冊、所餘會期長短、契約約定服務內容等影響債務內容之因素均詳予瞭解，並以之作為讓渡金額之減項，然系爭讓渡契約中就該等會員之權利義務內容均付之闕如，衡諸常理，上訴人應無可能願意承擔該等內容、範圍均不明之債務。綜合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契約文義、契約全文、訂約時之資料、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所謂上訴人保證負責「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會員權益等語，應僅係上訴人同意接受原「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繼續至該場館使用上訴人所受讓之器材設備，但相關健身契約服務內容，仍應由上訴人與有意願之會員再行蹉商簽訂，始符合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上訴人抗辯並未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其會員之債務等語，應屬可採。
㈣被上訴人另案對麥克文森公司之負責人謝佳容提起詐欺告訴之刑事案件中，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被上訴人再議之處分書中雖認「...被告（謝佳容）與他人締結上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文件時，均於契約上明定買受方須保證會員權益照舊，亦即買受方須承受被告所營公司與消費者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以確保消費者不致以未獲服務等理由，要求發卡銀行退款，而造成聲請人公司遭扣之損害...」等語，固有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6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25頁)。惟上開處分書認定之事實，並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且本件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之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轉讓動產所有權，並非概括承擔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債務之契約，業如前述，是被上訴人援引上開檢察官處分書之理由，認上訴人須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因會員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致其遭收單機構扣款之損害云云，亦無足取。
㈤基上，上訴人並未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關係，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或與被上訴人間之契約關係均與上訴人無關。縱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依信用卡法律關係向其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被上訴人因而遭聯合信用卡中心強制扣款，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亦僅得依其與麥克文森公司之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對麥克文森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是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損害，並無理由。且上訴人並未因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向其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而受有利益，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所受利益，亦屬無據。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08,49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林秉暉
                              法  官　王金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11號
上  訴  人  中都健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如臻  
訴訟代理人  許桂挺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士哲律師
            羅仕銘  
被  上訴人  紅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寶麟  
訴訟代理人  鄭啓豪  
            黃宗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
月20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主張部分：
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為代理一般特約商店收付交易款事宜之第三方支付業者，個人、商號或法人與收單機構即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簽約合作成為特約商店後，即可向被上訴人申請開通刷卡業務，進而於第三方支付交易中，提供消費者使用信用卡刷卡付款的服務。訴外人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麥克文森公司)於民國106年10月2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電子簽帳端末機服務合約書」(下稱系爭服務合約書)，利用被上訴人之金流工具與會員為交易，嗣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營業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對會員之權利義務，又部分會員因麥克文森公司歇業倒閉無法取得服務，或不同意上訴人的課程安排等因素，而分別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款，致被上訴人受有遭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下稱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強制扣款新臺幣(下同)108,4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損害，此項損害本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負責，但被上訴人已於其與麥克文森公司簽定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中，就會員權益部分為保證，則被上訴人既已退還會費，自得依民法第312條主張承受會員之債權，並依民法第305條規定向上訴人請求清償，或依不當得利之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因被上訴人代其退還會費所取得之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8,49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該各條内容均以
  「讓渡」稱之，為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雙方間債務承擔之合
  意，且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4項約
  定觀之，特別把〈支付〉甲方一(即麥克文森公司)之具體事物明
  示包括「營業讓與」及「健身器材乙批」；〈支付〉甲方二(即
  麥克健身有限公司)則未揭示「營業讓與」事項，明示「麥克
  文森公司」之會員權益應予保障，排除「麥克健身有限公司」
  會員權益應予保障之列，上訴人確實存在欲承受麥克文森公司
  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務之法效意思，足見對於麥克文森公
  司會員權益應負之權利、義務均屬讓渡營業權之讓與事項，讓
  渡契約屬概括營業承受契約。
㈡又被上訴人於收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第
  461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6
  處分書後聲請閱卷，由卷内所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
  爭營業讓渡契約、偵查筆錄等，知悉債務移轉予上訴人承擔的
  事實，等同斯時受對債權人為承受債務的通知，依民法第305
  條規定，自生承擔債務之效力。
㈢依麥克健身生活館契約書第15條約定，會員基於契約對價關係
  付費給麥克文森公司，該會員於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何場館運
  動健身及其內部稅務如何規劃，係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內部的
  事項，無礙會員與麥克文森公司間有健身契約之對價關係存在
  事實。
貳、上訴人抗辯部分:
於原審抗辯：上訴人並非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當事人，依債之相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對上訴人的請求為無理由。又上訴人簽訂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係僅出資購買麥克文森公司大雅中清館的器材，契約內容並未提及上訴人應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的債務，麥克文森公司的債務與上訴人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第461號不起訴
  處分書內容，麥克文森公司轄下共有五個健身場館，而上訴人
  僅承買其中一場館(即大雅中清館)之經營權，且麥克文森公司
  負責人於上開告訴案件中亦自承麥克文森公司僅為特定場館之
  「經營權移轉」，上訴人既僅承受「大雅中清館」之營業，非
  屬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
㈡上訴人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5條第4項約定負「會員權益
  」照舊保證責任之對象僅為「大雅中清館」之會員，並不及於
  「大甲館」之會員范素玉、吳其峰、林珈慧、江貞慧。「會員
  權益」照舊即麥克文森公司原會員得繼續對上訴人主張享有會
  員權益使用大雅中清館設施，不因經營權更迭受影響，即係由
  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約定，由上訴人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其
  會員應履行之服務內容，其法律性質屬民法第301條規定之「
  由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承擔其債務」，非經麥克文森公司
  會員承認，不得拘束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本件申請退費之麥克
  文森公司會員，既已非麥克文森公司會員，自非上訴人應保證
  其會員權益之對象。
㈢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扣款，係基於被上訴人與聯合
  信用卡處理中心間之約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亦不
  因此受有無法律上原因所生之利益。而被上訴人得向麥克文森
  公司請求賠償之依據，則係基於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間之
  契約約定，依契約之相對性，被上訴人無從根據其與麥克文森
  公司之上開契約約定向上訴人為本件請求。
參、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108,492元，及自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且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
    上訴，並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
    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肆、本院之判斷:　　
本件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於106年10月24日簽訂系爭服務合
  約書，麥克文森公司則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營業
  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及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扣款108,492元等情，有系爭服務合約書、系爭營
  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克文森公司刷卡交
  易、撥款及扣款明細表、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特約商店調整通
  知單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另上訴人僅受讓麥克文森
  公司大雅中清館之營業器材，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240頁)，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
  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第5條第4項記載
  「乙方(即上訴人)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
  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
  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
  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業據其
  提出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影本為證(見
  原審卷第199頁、本院卷第188-189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
  ，亦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
  、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係以「承受契約當事人地位
  」為標的，其性質為概括營業承受契約，上訴人應繼受麥克文
  森公司就系爭服務合約書對被上訴人之契約責任，被上訴人自
  得依系爭服務合約書第9條及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
  材讓渡契約之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律關係，或依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強制
  扣款之系爭款項等情，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
  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
  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
  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
  、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
  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應通觀契約全文
  ，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盤之觀察
  ，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兩可時，固不得拘泥
  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
  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
  文字更為曲解；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
  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
  為債之相對性原則；而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
  為準，故凡主張係契約上之債權人，不問其實際情形如何，對
  於債務人當然得主張行使契約上之權利，其以債務人為被告提
  起訴訟，請求履行契約，要難謂於當事人之適格有何欠缺(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96年
  度台上字第1809號、99年度台上字第159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觀諸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甲方)、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茲就營業
  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契約標的：甲方於臺中
  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
  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
  由甲方支付乙方點收(如附件清單)。...㈠甲、乙雙方同意以1
  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㈡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
  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等語(見原審卷第197、199頁）
  、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甲方一)、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茲
  就營業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契約標的：〈甲方
  一〉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
  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
  所有權...，由乙方(應為〈甲方一〉之誤植)支付〈甲方一〉(應為
  乙方之誤植)點收(如附件清單)。...㈠甲、乙雙方同意以108
  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㈡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
  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7至188頁)，
  業已明文表明契約標的為「甲方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
  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
  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並約定「甲、乙雙方
  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
  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顯見上訴人與麥克文
  森公司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
  受讓「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
  設備等動產所有權，復明確表示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4月1日
  前之債務均應由其自行負擔，顯然並無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
  或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債務之意，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營業讓渡契
  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為經營權移轉契約云云，允無足
  採。
㈢至系爭營業讓渡契約雖另約定「...甲、乙雙方權利義務：...
  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
  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
  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
  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
  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另約定「...甲、乙雙方權利義務：…
  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
  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
  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
  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88-189頁
  )，惟該契約內容並未提及應由上訴人負責之會員權益內容為
  何，更未說明應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參諸同契約既已載明麥克文森公司應就其於108年4
  月1日前之債務自負全責，麥克文森公司於該日之前依其與會
  員間之契約所負債務，自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自行負責。況麥克
  文森公司之會員費用均已給付麥克文森公司，若上訴人有承受
  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意，理應就該會
  員人數、名冊、所餘會期長短、契約約定服務內容等影響債務
  內容之因素均詳予瞭解，並以之作為讓渡金額之減項，然系爭
  讓渡契約中就該等會員之權利義務內容均付之闕如，衡諸常理
  ，上訴人應無可能願意承擔該等內容、範圍均不明之債務。綜
  合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契約文義、
  契約全文、訂約時之資料、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系爭營業
  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所謂上訴人保證負責「麥
  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會員權益等語，應僅係上訴人同
  意接受原「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繼續至該場
  館使用上訴人所受讓之器材設備，但相關健身契約服務內容，
  仍應由上訴人與有意願之會員再行蹉商簽訂，始符合系爭營業
  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上訴人抗辯並未
  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其會員之債務等語，應屬可採。
㈣被上訴人另案對麥克文森公司之負責人謝佳容提起詐欺告訴之
  刑事案件中，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被上訴人再議之處分
  書中雖認「...被告（謝佳容）與他人締結上開經營權移轉契
  約文件時，均於契約上明定買受方須保證會員權益照舊，亦即
  買受方須承受被告所營公司與消費者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
  以確保消費者不致以未獲服務等理由，要求發卡銀行退款，而
  造成聲請人公司遭扣之損害...」等語，固有被上訴人所提出
  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6號處分書可參(見本
  院卷第125頁)。惟上開處分書認定之事實，並無拘束民事訴訟
  之效力，且本件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之系爭營業讓渡契
  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轉讓動產所有權，並非概括
  承擔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債務之契約，業如前述，是被上
  訴人援引上開檢察官處分書之理由，認上訴人須承受麥克文森
  公司與其會員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因
  會員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致其遭收單機構扣款之損害云
  云，亦無足取。
㈤基上，上訴人並未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
  關係，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或與被上訴人間之契約關係均
  與上訴人無關。縱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依信用卡法律關係向其
  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被上訴人因而遭聯合信用卡中心
  強制扣款，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亦僅得依其與麥克
  文森公司之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對麥克文森公司請求損害賠
  償。是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
  係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損害，並無理由。且上訴人並未因麥克
  文森公司之會員向其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而受有利益，
  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所受利益，亦
  屬無據。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或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08,492元及自支付命
  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諭知兩造供
  擔保後得、免假執行，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林秉暉
                              法  官　王金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511號
上  訴  人  中都健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如臻  
訴訟代理人  許桂挺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士哲律師
            羅仕銘  
被  上訴人  紅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寶麟  
訴訟代理人  鄭啓豪  
            黃宗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0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主張部分：
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為代理一般特約商店收付交易款事宜之第三方支付業者，個人、商號或法人與收單機構即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簽約合作成為特約商店後，即可向被上訴人申請開通刷卡業務，進而於第三方支付交易中，提供消費者使用信用卡刷卡付款的服務。訴外人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麥克文森公司)於民國106年10月2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電子簽帳端末機服務合約書」(下稱系爭服務合約書)，利用被上訴人之金流工具與會員為交易，嗣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營業讓渡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對會員之權利義務，又部分會員因麥克文森公司歇業倒閉無法取得服務，或不同意上訴人的課程安排等因素，而分別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款，致被上訴人受有遭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下稱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強制扣款新臺幣(下同)108,492元(下稱系爭款項)之損害，此項損害本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負責，但被上訴人已於其與麥克文森公司簽定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中，就會員權益部分為保證，則被上訴人既已退還會費，自得依民法第312條主張承受會員之債權，並依民法第305條規定向上訴人請求清償，或依不當得利之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因被上訴人代其退還會費所取得之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8,49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該各條内容均以「讓渡」稱之，為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雙方間債務承擔之合意，且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2條第1項、第5條第4項約定觀之，特別把〈支付〉甲方一(即麥克文森公司)之具體事物明示包括「營業讓與」及「健身器材乙批」；〈支付〉甲方二(即麥克健身有限公司)則未揭示「營業讓與」事項，明示「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權益應予保障，排除「麥克健身有限公司」會員權益應予保障之列，上訴人確實存在欲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務之法效意思，足見對於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權益應負之權利、義務均屬讓渡營業權之讓與事項，讓渡契約屬概括營業承受契約。
㈡又被上訴人於收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第461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6處分書後聲請閱卷，由卷内所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偵查筆錄等，知悉債務移轉予上訴人承擔的事實，等同斯時受對債權人為承受債務的通知，依民法第305條規定，自生承擔債務之效力。
㈢依麥克健身生活館契約書第15條約定，會員基於契約對價關係付費給麥克文森公司，該會員於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何場館運動健身及其內部稅務如何規劃，係麥克健身生活館集團內部的事項，無礙會員與麥克文森公司間有健身契約之對價關係存在事實。
貳、上訴人抗辯部分:
於原審抗辯：上訴人並非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當事人，依債之相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對上訴人的請求為無理由。又上訴人簽訂之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系爭營業讓渡契約係僅出資購買麥克文森公司大雅中清館的器材，契約內容並未提及上訴人應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的債務，麥克文森公司的債務與上訴人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於上訴審則補稱:
㈠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緝字第461號不起訴處分書內容，麥克文森公司轄下共有五個健身場館，而上訴人僅承買其中一場館(即大雅中清館)之經營權，且麥克文森公司負責人於上開告訴案件中亦自承麥克文森公司僅為特定場館之「經營權移轉」，上訴人既僅承受「大雅中清館」之營業，非屬概括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
㈡上訴人依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第5條第4項約定負「會員權益」照舊保證責任之對象僅為「大雅中清館」之會員，並不及於「大甲館」之會員范素玉、吳其峰、林珈慧、江貞慧。「會員權益」照舊即麥克文森公司原會員得繼續對上訴人主張享有會員權益使用大雅中清館設施，不因經營權更迭受影響，即係由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約定，由上訴人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其會員應履行之服務內容，其法律性質屬民法第301條規定之「由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承擔其債務」，非經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承認，不得拘束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本件申請退費之麥克文森公司會員，既已非麥克文森公司會員，自非上訴人應保證其會員權益之對象。
㈢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扣款，係基於被上訴人與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間之約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亦不因此受有無法律上原因所生之利益。而被上訴人得向麥克文森公司請求賠償之依據，則係基於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間之契約約定，依契約之相對性，被上訴人無從根據其與麥克文森公司之上開契約約定向上訴人為本件請求。
參、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108,492元，及自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且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肆、本院之判斷:　　
本件被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於106年10月24日簽訂系爭服務合約書，麥克文森公司則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及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扣款108,492元等情，有系爭服務合約書、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麥克文森公司刷卡交易、撥款及扣款明細表、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特約商店調整通知單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另上訴人僅受讓麥克文森公司大雅中清館之營業器材，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0頁)，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3月2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第5條第4項記載「乙方(即上訴人)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業據其提出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199頁、本院卷第188-189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亦堪信為真。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係以「承受契約當事人地位」為標的，其性質為概括營業承受契約，上訴人應繼受麥克文森公司就系爭服務合約書對被上訴人之契約責任，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服務合約書第9條及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律關係，或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遭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強制扣款之系爭款項等情，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盤之觀察，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而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故凡主張係契約上之債權人，不問其實際情形如何，對於債務人當然得主張行使契約上之權利，其以債務人為被告提起訴訟，請求履行契約，要難謂於當事人之適格有何欠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86年度台上字第3873號、96年度台上字第1809號、99年度台上字第159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觀諸系爭營業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茲就營業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契約標的：甲方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由甲方支付乙方點收(如附件清單)。...㈠甲、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㈡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等語(見原審卷第197、199頁）、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記載「麥克文森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一)、中都健核(股)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茲就營業讓渡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契約標的：〈甲方一〉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由乙方(應為〈甲方一〉之誤植)支付〈甲方一〉(應為乙方之誤植)點收(如附件清單)。...㈠甲、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㈡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7至188頁)，業已明文表明契約標的為「甲方於臺中市○○區○○路○段0000號台灣2樓所經營之『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包括館內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並約定「甲、乙雙方同意以108年4月1日為讓渡基準日」、「甲方對於讓渡基準日前所欠債務及應納稅捐均應自負全責」，顯見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受讓「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所有健身器材及其他設備等動產所有權，復明確表示麥克文森公司於108年4月1日前之債務均應由其自行負擔，顯然並無承受麥克文森公司營業或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債務之意，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為經營權移轉契約云云，允無足採。
㈢至系爭營業讓渡契約雖另約定「...甲、乙雙方權利義務：...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另約定「...甲、乙雙方權利義務：…㈣乙方保證『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權益照舊，若發生損害會員權益情形，(除緩衝期30天內任何會籍退費，及原有教練授課堂數皆由甲方負責，乙方必要協助以外)，概由乙方對其自負全責，絕無異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88-189頁)，惟該契約內容並未提及應由上訴人負責之會員權益內容為何，更未說明應由上訴人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參諸同契約既已載明麥克文森公司應就其於108年4月1日前之債務自負全責，麥克文森公司於該日之前依其與會員間之契約所負債務，自應由麥克文森公司自行負責。況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費用均已給付麥克文森公司，若上訴人有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意，理應就該會員人數、名冊、所餘會期長短、契約約定服務內容等影響債務內容之因素均詳予瞭解，並以之作為讓渡金額之減項，然系爭讓渡契約中就該等會員之權利義務內容均付之闕如，衡諸常理，上訴人應無可能願意承擔該等內容、範圍均不明之債務。綜合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契約文義、契約全文、訂約時之資料、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所謂上訴人保證負責「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會員權益等語，應僅係上訴人同意接受原「麥克健身生活館-大雅中清館」之會員繼續至該場館使用上訴人所受讓之器材設備，但相關健身契約服務內容，仍應由上訴人與有意願之會員再行蹉商簽訂，始符合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之真意，上訴人抗辯並未承擔麥克文森公司對其會員之債務等語，應屬可採。
㈣被上訴人另案對麥克文森公司之負責人謝佳容提起詐欺告訴之刑事案件中，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駁回被上訴人再議之處分書中雖認「...被告（謝佳容）與他人締結上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文件時，均於契約上明定買受方須保證會員權益照舊，亦即買受方須承受被告所營公司與消費者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以確保消費者不致以未獲服務等理由，要求發卡銀行退款，而造成聲請人公司遭扣之損害...」等語，固有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26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25頁)。惟上開處分書認定之事實，並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且本件上訴人與麥克文森公司簽訂之系爭營業讓渡契約、系爭營業/器材讓渡契約僅係轉讓動產所有權，並非概括承擔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債務之契約，業如前述，是被上訴人援引上開檢察官處分書之理由，認上訴人須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未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因會員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致其遭收單機構扣款之損害云云，亦無足取。
㈤基上，上訴人並未承受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間契約權利義務關係，麥克文森公司與其會員，或與被上訴人間之契約關係均與上訴人無關。縱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依信用卡法律關係向其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被上訴人因而遭聯合信用卡中心強制扣款，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被上訴人亦僅得依其與麥克文森公司之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對麥克文森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是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損害，並無理由。且上訴人並未因麥克文森公司之會員向其發卡銀行申請爭議帳款扣款而受有利益，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所受利益，亦屬無據。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服務合約書之約定及債務承擔，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08,49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林秉暉
                              法  官　王金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